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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照顧「本國籍」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之輔導機

制，使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得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依據教育部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

效促進社會流動」，特訂定「建國科技大學完善就學協助獎勵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申請對象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八、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 

九、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第三條 申請學習輔導項目 

一、課業輔導 

二、證照考取輔導 

三、自主學習 



四、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扶助之交

通費與住宿費 

五、國內外競賽與國際交流 

六、領導力輔導 

第四條 申請學習輔導流程 

符合資格之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於第三週內，檢附申請書和相關證明文

件，向就讀系科提出學習輔導申請，經研究發展處審核通過者依經濟與

文化不利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和成效追蹤與考核辦理。 

第五條 學習輔導勵學金之核發 

凡通過學習輔導成效考核者，核發學習輔導勵學金。勵學金之名額與金

額視年度計畫經費調整。 

第六條 如發現申請學生有偽造事實或變造證件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追回已

發給之勵學金。 

第七條 外部募款機制推動項目 

一、 小額募款 

二、 公益勸募 

三、 多元管道 

四、 校友及企業認養計畫 

五、 基金會 

第八條 本辦法之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